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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06 月 25日    議程前發言 

宋碧琪議員 

完善青年勞動就業保障 

特區政府自上任以來，始終將保障本地居民就業視為施政重點，

透過成立跨部門工作組、推出精準就業配對及培訓支援等措施，有

效促進本地就業市場穩定。目前，本地居民失業率已降至 2.1%，處

於有紀錄以來的低位，就業市場整體保持高度穩定。 

然而，隨著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的持續轉變，兼職及非全職工

作需求增加，就業形態日趨多元。不少青年因應市場變化選擇靈活

就業，甚至長期以此為主要工作模式，此類情況已逐漸成為就業常

態。惟靈活就業青年在享有工作彈性的同時，往往需獨自面對收入

波動，且在工傷保障、休息休假等基礎勞動權益方面存在明顯不

足，難以獲得全面的職業尊重與制度守護。此種發展的不確定性，

亦使青年對未來規劃與消費態度趨於審慎，甚至產生消極應對心

態。 

根據 2026 年第一季就業調查數據，本地失業居民及就業不足比

例最高的群體均集中在 25 至 34 歲年齡層。儘管當局已加強對失業

青年的就業配對，惟對就業不足群體的關注仍顯不足。數據顯示，

就業不足人口中，約七成原因為“未能找到其他工作”，反映不少

青年實屬被動接受靈活就業，更凸顯本澳就業市場存在結構性矛

盾。此外，部分青年職業發展路徑高度同質化，前景模糊，甚至出

現“專業錯配”與“學歷貶值”現象，進一步壓縮其職業成長空

間。 

青年是澳門的希望與未來。面對經濟結構轉型，靈活就業形態將

持續存在，隨著新一輪畢業季來臨，特區政府在鞏固現有就業成效

的基礎上，應以系統性思維審視靈活就業青年問題，構建適應新就

業形態的政策體系，為青年提供更堅實的制度支撐與更廣闊的發展

空間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

一、重啟《非全職工作制度》立法，夯實法律保障基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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靈活就業已成為就業新常態，相關立法不宜無限期擱置。建議特

區政府發揮施政主導作用，重啟《非全職工作制度》的立法研究與

公眾諮詢。在平衡勞資雙方權益的前提下，優先針對工傷防護、基

本休息休假及比例報酬等核心保障建立基礎框架，使靈活就業青年

在適應市場彈性的同時，享有應有的法律保障與勞動尊嚴。 

二、系統性擴展現有培訓計劃，建構清晰發展階梯 

建議全面檢視並優化“就業+培訓”及“職出前程”等現有計

劃，並緊扣 “1+4”適度多元產業佈局，針對靈活就業青年推出專

項職業技能培訓項目。同時，研究重啟或優化“帶津培訓計劃”，

建立明確的職業認證及晉升通道，並引入更具彈性的 “微證書”

或專項技能認證制度，協助非全職工作的青年善用碎片化時間實現

技能增值，提供具體可行的發展路徑，賦予澳門青年更多向上流動

的機會。 

三、前瞻佈局產業崗位，精準掌握青年就業狀況 

當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正加快推進，“1+4”產業佈局逐步

落地，未來將釋放更多元且穩定的就業崗位。建議特區政府提前謀

劃，梳理適合澳門青年的職位類別，優先保障本地青年就業需求。

同時，應針對“靈活就業人員”及“就業不足青年”展開專項追蹤

調查，精準掌握其實際規模、行業分佈及轉職訴求，為政策制定提

供科學依據，確保各項措施能切實回應青年所需。並將新就業形態

納入特區長遠的人才發展與社會保障規劃中，主動化解就業結構性

矛盾，為青年創造一個能安心規劃未來的友善環境。 


